洛阳市孟津区水利局
关于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洛阳分院西征地学生宿舍楼及食堂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检查意见的函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洛阳分院：
为进一步做好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和《洛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实施意见》（洛政〔2019〕24号）的要求，2025年12月17日，区水利局组织对你单位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洛阳分院西征地学生宿舍楼及食堂建设项目开展了水土保持监督检查，检查组现场查看了水土保持设施建设情况，查阅了相关资料，听取了建设单位有关水土保持工作的汇报和相关单位发言。形成监督检查意见如下。
一、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1.水土保持组织管理工作不够有力，生产建设单位未按要求成立水土保持管理机构，配置管理人员。
2.临时堆土区未落实覆盖。
3.临时措施（排水、沉砂池）未按规定设置。
二、有关要求
[bookmark: _GoBack]1.强化水土保持法律法规意识，认真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和《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等法规文件学习，结合各参建单位承担建设任务和本工程水土流失特点，加强对水土保持工作的组织领导，完善制度并强化责任落实。
2.完善临时堆土区的覆盖。
3.按规定完善水土保持临时工程措施。
请你单位高度重视项目水土保持工作，抓好问题整改，于2026年1月15日前将整改情况以书面形式报区水利局。
联系电话：67919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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